
行政行为视角的规划导控逻辑思辨——兼论强制性内容与刚性管控 赵广英 刘淑娟

提 要 规划领域对强制性内容、诱致性内容，刚性、弹性管控的讨论由来已久，探

索以“强制性”内容为主，“诱致性”内容为辅，刚性、弹性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对完

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尤为重要。运用逻辑思辨的方法，从行政行为视角对强制性内容、

刚性管控制度的设定背景、行政逻辑和制度设计方面展开讨论，研究认为：强制性内

容、刚性管控要求体现空间规划的底线约束思维和公共利益保障逻辑，而诱致性、弹性

引导体现战略引领思维和结构引导逻辑；高水平治理导向下规划行政行为应强调外在维

度的刚性、内在维度的弹性和综合维度的系统性；“制度—技术”二维框架下，应采用

“高结构弹性—低规则弹性—高内容弹性”的阶梯型制度设计；强制性内容及刚性管控

要求可通过约束性指标、强制性界限以及刚性管控要求区分规划要素，而诱致性内容及

弹性引导要求可通过预期性指标、结构关系以及弹性引导要求区分规划要素。

Abstract: Debates in planning regarding mandatory content, guided content,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igid and flexible control have persisted for a long time. To im‐

prove th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It is crucial to explore a management

approach that integrates both rigidity and flexibility through mandatory and guided

measures. Using logical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background, administrative logic,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man‐

datory content.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mandatory content and rigid control require‐

ments reflect the logic of spatial baseline constraints and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in‐

terest, while inducement, flexible guidance reflects the logic of strategic orientation

and structural guidance. Under high-level governance, planning as an administrative

action should emphasize the rigidity in its external dimensions, elasticity in its inter‐

nal dimension, and systemic integration across dimensions. Within a "system-

technology" theoretical framework, a tiered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high structural

flexibility—low planning flexibility—high content flexibility" can be adopted. Manda‐

tory content and rigid controls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planning elements through

binding indicators, mandatory boundaries, and rigid control requirements, while in‐

ducement content and flexible guidance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planning elements

by anticipatory indicators,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and adaptable guidance require‐

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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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以下简

称《若干意见》）初步建立了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并对规划“强制性内容”“约

束性指标”“刚性管控”“战略引领”“指

导性要求”进行了规范，强化了事权的

横向整合和纵向协同治理。事实上，规

划领域对强制性、诱致性内容，刚性、

弹性管控的讨论由来已久[1-2]。而强制性

内容和刚性管控的探讨，不可避免地存

在着诸多疑惑，如：“强制性”以外的内

容需不需要刚性管控？诱致性内容如何

作为行政行为的依据？强制性和刚性，

诱致性和弹性有何内在的关联？要回答

这样的问题，需要从强制性内容、刚性

管控制度的设定背景、行政逻辑和制度

设计方面展开讨论。因而，对此类复杂

的概念进行逻辑思辨，准确界定其内涵

及管控逻辑，是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的客观要求，也是当前主要城市的总体

规划基本完成编制，各地普遍开展详细

规划编制的迫切要求。

“强制性”(mandatory)在《辞海》中

解释为“强迫、迫使执行”，相关的概念

主要有 compulsory和 rigidity。mandatory
强调法律、法规、政策的强制性要求，

较严肃，compulsory侧重行为活动的强制

性，均对应“诱致性①”（inductive）；而

rigidity多译为“刚性”侧重于规划指标、

内容的权威性、固定性[3]，对应“弹性”

（flexibility）。规划设计领域，常用“强

制性内容”“引导性内容”区分规划内容

的重要性，用“刚性”“弹性”区分规划

管控措施的差异[4-5]。经济学领域多从

“强制性”“诱致性”角度描述制度变

迁[6-7]，在公共管理领域政策执行手段也

区分强制性、诱致性[8]。
在《若干意见》中，规划内容的表

述使用了“强制性内容”“约束性指标”，

而管控要点则使用了“刚性管控要求”

和“指导性要求”等。从规划制定、行

政审批的效率而言，规划中底线性、结

论性的内容应该是强制性的内容。作为

“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

规划的内容应该是确定的、具体的，是

可以作为规划管理“依据”进行刚性管

控的。但是，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

未来是不确定的[9]，作为“国家空间发展

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空间

和时间上作出的安排”，规划内容无可避

免地涉及不确定的非强制性内容，需要

通过“引导性要求”贯彻实施。“作为一

定时期内城乡社会和经济发展、土地利

用、空间布局以及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

具体安排和实施管理”，规划具有主动

性，非强制性内容同样是规划意图落实

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具有诱致性。相

应地，从规划实施、监督检查的角度而

言，规划的管控严格程度也应有所区分，

实现刚性、弹性管控的统一。规划应在

编制中“明确规划约束性指标和刚性管

控要求”，同时提出“指导性要求”，进

而发挥规划的“战略引领和刚性管控作

用”。刚性管控内容应该是约束性的、无

条件贯彻落实的；而弹性管控内容则可

以是有前置条件的、指导性的要求。

本研究旨在探讨行政行为视角下的

规划②制度建设层面的内容。因此，从规

划制定、实施和监督检查的本体性而言，

将规划的内容区分为强制性内容和诱致

性的内容。从规划行政行为要求下规划

内容的语言性出发，区分规划管理、实

施过程中的刚性、弹性管控措施。强制

性内容中需要刚性管控的内容主要有总

体规划的约束性指标、底线性质的控制

线，详细规划中的地块用途、建筑密度、

高度、容积率、绿地率、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配套规定等指标；而总体规

划中的结构性布局要求、生态系统保护

格局、底线性要素的布局要求、详细规

划中地块指标的自由裁量约定等虽然是

强制性内容，但多是无法量化或直接执

行的，因而具备弹性管控的条件；诱致

性内容中仍然有大量的事项，需要规划

的刚性管控予以落实；而诸如总体规划

中的城市性质和发展目标、开发保护战

略、建议性指标、国土整治和修复目标、

城市更新重点区域及机制、乡村振兴要

求、近期行动计划与指引等内容往往是

诱致性的，需要通过弹性管控要求予以

指导落实。见图1。

1 规划发展过程中的强制性、

刚性

1.1 规划强制性内容、刚性管控的渊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借鉴苏联经

验的基础上，建立了“蓝图式”规划体

系，后逐步发展成战略引领、总规统筹、

专项深化、详规落实、近期规划实施多

维度的规划体系，形成了涵盖城乡建设、

经济、社会、公共服务、生态等多维度

的“综合规划”。随着城市空间治理矛盾

的复杂化，规划的内容趋于庞大，出于

提高行政效率的考虑，必须对规划管控

的内容进行适当的区分，以确保规划底

线及核心意图的传导、落实。同时，为

图1 强制性、诱致性、刚性和弹性的逻辑关系
Fig.1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nning mandate, inducement, rigidity, and flex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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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避各地快速城镇化过程中频现的城镇

盲目扩张、规划随意修改、曲解实施等

“乱象”，规范规划制定、实施、监督、

检查秩序，2002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城

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首次③明确提出

“强制性内容”的概念和要求，随后主管

部门据此制定了《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

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

明确“涉及区域协调发展、资源利用、

环境保护、风景名胜资源管理、自然与

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利益和公共安全等

方面的内容”需要“在图纸上有准确标

明”“在规划文本中明确、规范地表述，

并提出相应的管理措施”“作为规划实施

监督检查的基本依据”等要求。同年，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

定》也为强制性内容的设置提供了制度

出口。在随后颁布的《城市规划编制办

法》 (2006)、《城乡规划法》（2007）等法

律法规文件中，“强制性内容”的概念得

到了沿用，规划的“刚性管控”制度设

计得到了强化。《暂行规定》实施后，湖

北、苏州、杭州等多地陆续出台了对应

的规范性文件，不同程度地延展了强制

性内容的要求。此后，在各地的总体规

划、详细规划编制过程中，约定强制性

内容成为规划编制、审批的焦点，成为

强化规划刚性管控的主要措施（图 2）。
此外，2003年原建设部探索建立的

规划监督员制度，2004年《国务院关于

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建立的

国家土地督察制度，以及中共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的政府职能精简、明确事权

的要求，《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2020年）》④都不同程度地规范了强制性

内容和规划督察之间的关系，强化了规

划强制性内容。随着 2015年“放管服”

改革，简政放权进程加快，规划领域中

“强制性内容”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可

见，2019年《若干意见》对规划“强制

性内容”“约束性指标”“刚性管控”“战

略引领”“指导性要求”的强调，是对

“强制性内容”治理经验的继承，也是对

相关概念的整合要求，是完善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的需要。随后，2020年自然资

源部《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

（试行）》 再次强调了“强制性内容”

“约束性指标”等编制要求。

1.2 存在的问题

尽管经过长期探索，规划领域已经

形成了“强制性”内容为主体，“诱致

性”内容为补充，刚性、弹性相结合的

管理模式。但是，强大的“计划”惯性，

仍然制约着规划应对市场不确定性的能

力[10]。“强制性内容”的刚性管控不强，

造成管控底线失守；“诱致性”失灵，造

成规划可实施性差，目标、定位不准[11]；
过度的“弹性”削弱规划的公信力等问

题客观存在[12]。规划强制性内容、刚性

管控要求主要存在管控体系传导不

力[13-14]，指标刚性、坐标弹性带来的建

设秩序失控[15]，内容过细、过多，规划

审查、督察难度大[16-17]等问题，严重影

响了规划的科学性、严肃性，不利于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完善[3]。

2 西方国家的规划经验

英国形成的规划、行政许可相结合

的规划治理体系，具有裁量式管控特色，

规划确定的用地功能和控制要求多作为

诱致性材料，不具备刚性管控特征[18]。
规划需要通过协商，区规委会⑤审议、投

票等手段影响规划许可 （planning per⁃
mission）。规划涉及公共利益内容的传导

意图多通过规划申诉 （planning appeal⁃
ing）、规划督察员（planning inspector）、

社区规划师制度得以保障[19-20]。而国家

规划政策框架 （national planning policy
frameworks）作为强制性的政令，仍需要

通过规划督察（planning inspectorate）及

邻里规划 （neighbourhood plan） 等形式

完成刚性审查生效[21-22]。相似地，荷兰

的规划决策也不依赖自上而下的权力传

导，而是分权协商的“共识政体”（con⁃
sensus state） [23]。市镇层面的土地使用规

划具有刚性管控要求，国家和省层面规

划的实施需要依赖于经济投资或区域基

础设施建设，规划内容的纵向传导更依

赖于规划督查制度[24-25]。但在环境许可

方面具有刚性实施的特点[26-27]。
美国的区划（zoning）制度在刚性管

控方面具有代表性[28-29]，其空间形态控

制准则以及变更程序均体现刚性管控特

征，同时提供了诸多变通性的管理工

具[30-31]。区划的特点表现为确定管控要

求的刚性和特殊情形调整、深化程序的

图2 规划强制性、诱致性内容和刚性、弹性管控要求的作用机制
Fig.2 Current action mechanism, mandatory and guided content of planning, rigid and flexible management

注：带双引号的内容和要求是《若干意见》中提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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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32]。城市设计实施也具有刚性与弹

性并重的特征[33]。日本的地区规划对土

地利用、小型公共设施的建设、建筑物

的开发、绿地规划等约定详细，强制性

内容要求明确，刚性依赖于法律体系的

支撑作用[34-35]。德国的《空间秩序法》

（Raumordnungsrecht）通过文本和图件的

方式对地方的空间管理进行规范，空间

秩序的目标 （ziel）具有刚性管控特征，

而原则（grundsatz）多是弹性的[36-37]。瑞

典的分区规划（area planning）可以作为

报建的依据，可代替详细规划[38-39]，而

分区法规（area regulations）则主要覆盖

详细规划未覆盖区域，均对规划许可有

刚性约束作用[40]。
总之，英国、荷兰等国普遍强化了

规划放权和地方自治特色，规划刚性主

要通过政策框架和配套法规、督察制度

体现；而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瑞

典等国多通过规划层级简化，将宏观层

面的战略性、框架性要求落实到特定层

次的规划中，体现规划许可的刚性。由

于国家治理体制不同，各国规划的强制

性内容、刚性管控要求多结合其行政体

制的需要，制定了差异化的实施途径。

就当前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审批、

实施监督、法规政策和技术标准体系初

步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初步形

成的阶段性治理矛盾而言，通过深入研

究规划强制性内容、刚性管控的行政逻

辑，有利于辩证地吸收西方国家的治理

经验，提出合理的规划体系完善建议。

3 规划内容、管控要求的行政行

为逻辑

规划行政行为指规划主管部门行使

行政权力，对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作出的有关其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

主要包括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奖励、行

政裁决、行政契约、行政损害赔偿、行

政指令、行政征收、行政许可、行政确

权认证以及行政惩戒处分等。规划强制

性内容、刚性管控要求体现行政行为的

主体、客体和方向性要求。主体源于权

力机关、法律法规对规划主管部门的授

权或确认，客体包括行为或规划要素，

规划的强制性内容指向主体和客体都具

有主观能动性且需要通过行政强制力进

行规划约束的行为。因而规划需要界定

强制性内容与刚性管控要求的逻辑关系。

要素体现本体性，绿地、耕地、水源保

护区、生态红线、公共利益等要素本身

客观存在，在价值导向下存在不同程度

的保护、开发要求，从而具备保护、利

用或消除等行为活动要求；内容则是基

于行政权力和行为的语言，体现对要素

的开发、保护、建设活动要求，是行政

契约的主体。强制性内容、刚性管控要

求的确定应关注对城市发展具有重大影

响，仅依靠市场力量无法健康可持续发

展，且有空间属性的要素，立足法律基

础和行政行为规范制定。

3.1 差异化规划导控要求的生成基础

从现代城市规划的起源可知，规划

源于对工业革命以来市场驱动下城市自

组织发展带来的环境卫生、住房保障等

问题，是基于公共利益需要的城镇建设

公共政策，体现底线约束的“刚性”管

控基因。市场经济环境下，规划表现为

对宏观社会经济发展的调控和引导，因

而，规划编制内容多表现为负面清单

“强制性”和正面清单“诱致性”的

统一。

就我国而言，鉴于规划内容日趋庞

杂、内容与事权界定不清、刚性约束不

力、弹性应对不足等问题，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2016年召开了全国城乡规划改革

座谈会，对总体规划“编审督”制度提

出编审分离要求，提高审批效率[15]。次

年 《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审批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发布，对总体规划的强

制性内容做出了适当的延展，增加了城

镇开发边界、约束性指标、生态保护红

线、生态隔离地区管理要求等内容。随

后，关于“编审分离”“分级管理”的改

革得到了广泛实践，基本围绕事权和强

制性内容的分层设置展开[17, 41]。
与此同时，土地利用规划也逐步探

索指标刚性、空间布局弹性的控制体系，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和建设用地总规模、

永久基本农田、耕地保有量、土地整理

复垦开发安排等强制性内容常被迫进行

不同程度的修改[42]。而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多以五年为单位编制，并配套

年度计划实施。“六五”以前多以指令性

规划为主，之后逐步兼具预期性，目前

已转型为预期性、约束性相结合的发展

规划[43]，主要通过约束性指标体现发展

目标和管控意图，需要通过年度计划不

断地进行评估、反馈，实施保障性强，

但预期性指标多作为辅助因素加以考

量[44]。环境规划领域也制定了类似的刚

性管控内容，如“三线一单”⑥以及环境

功能区划中的水、大气、土壤、生环境

质量标准等，其环境影响评价结果具有

“一票否决”的刚性管控特征[2]。
可见，无论是“强制性内容”“刚

性”“弹性”管控要求，还是“约束性”

“预期性”指标，其核心均是通过差异化

的管控手段，落实规划意图，同时预留

应对市场“不确定性”。规划领域的制度

设计本身遵循制度变迁的“诱性致”和

“强制性”特征，实质是一种政府“供给

主导型”制度设计模式 [45]。

3.2 规划行政行为的空间治理逻辑

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刚性管控要求

可作为行政行为的主要依据，而诱致性

内容、弹性管控要求多以行政契约、行

政指令等渠道发挥作用。因而，需要转

变“技术—行政”单向架构，重视规划

作为政府、市场和公众共同作用的“社

会契约”所体现的行政契约行为。处理

好刚性管控与“管理效率”的关系，将

“战术”“战略”意图分步骤地融入具体

的管控措施中。

高水平治理导向下的空间规划治理

逻辑，需要考虑行政行为的外在、内在

和综合空间维度[46]。其中：依法行政，

保持法治思维优位是行政行为的外在维

度；以形式法治为思维主导，以实质法

治为必要补充，构成行政行为的内在维

度；坚持以合法性为底线，强调行为正

义性、程序正当性、可操作性的综合维

度。规划空间治理应强调外在维度的刚

性、内在维度的弹性和综合维度的系统

性。在规划制定、实施、监督、检查的

过程中，外在维度的刚性旨在转变以技

术治理为核心的思维，强调法治思维、

制度思维，形成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规

划行政体系。内在维度的弹性旨在形成

以制度形式为主、制度实质为辅的思维

框架，立足行政行为的特点，创设制度

思维秉持一般合规、形式合规、程序合

规优先的价值取向。而综合维度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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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旨在以制度治理为基础，制度实质为

目标，以形成制度形式为保障的综合约

束体制。

3.3 规划行政行为的管控逻辑

3.3.1 强制性内容、刚性管控要求的行

政逻辑

学界对强制性内容、刚性管控要求

的研究，一直侧重于“有用”[16]。因而，

决定规划是否能够顺利实施，是否能够

够遏制违法行为，“关乎公共利益”成为

是否需要体现“刚性”管控的关键。在

法定的规划语境中，体现“程序正义”

表现为“有用”“管住”“执行”的刚性。

规划作为公共政策，公共性体现在“干

预”的出发点以及行政行为的“正

义性”[47]。
强制性内容、刚性管控要求是规划

行政行为的主体内容，是规划许可、管

理、监督检查等活动的主要依据，是协

调各类空间关系、维护公共利益的关键，

体现底线思维，回答“不能做”“必须

做”“如何做”的问题。强制性内容一般

以指标、坐标、控制线、保护区等形式

出现，刚性管控要求以定性、程序等形

式出现，作为规划主管部门行政行为的

依据。

强制性内容、刚性管控要求体现空

间底线约束思维和公共利益保障逻辑。

一方面，规划确定的各类自然保护地、

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

发边界以及城市蓝线、紫线、绿线、黄

线等，均属于国土空间安全、健康、持

续发展的底线控制要求，是应当严格控

制的内容，体现“底线思维”。另一方

面，规划在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指

标的确定，市政公用设施布局和道路基

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要求，各类建筑退线、

建筑密度、限高、日照等要求，均属于

保障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的控

制要求，同样是需要严格保障的内容，

体现“公共利益保障”逻辑。见图 3。
3.3.2 规划诱致性、弹性引导要求的行

政逻辑

作为一种应对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

技术手段，“弹性”在规划领域得到了广

泛实践[1]。如“灰色用地”“留白用地”

“发展备用地”等用地，结构式空间引

导，阈值化指标，动态修编机制，市场

奖励机制，“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的规划体系互动机制等均属此列[48-49]。
诱致性内容、弹性管控要求是规划

行政行为的参考依据，是保障“强制性”

内容顺利实施的重要支撑。体现战略引

领思维，回答“可以做” “有机会做”

“什么条件下做”的问题。诱致性内容一

般以定性描述的形式出现，弹性管控内

容多以目标定位、发展策略、导则要求

等形式出现，多作为规划意图落实的补

充措施。

诱致性内容、弹性管控要求体现战

略引领思维和结构引导逻辑。一方面，

城市在区域中的竞争合作关系中的定位、

发展方向，空间资源利用、转型方式，

产业空间布局，城市公共资源的配置等

内容，均属于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战

略性要求，是规划的核心价值，体现战

略引领思维。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环境

下，对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各片区主体

功能布局，城市产业结构等内容的规划，

是规划配套的重要规则、制度，体现结

构引导逻辑，多需要侧重对“结构”“骨

架”的描述，避免空间形态具体化，为

城市空间演变预留更多的可能性，以保

障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结构引导要求。见

图 3。

4 “制度—技术”二维框架下规

划制度设计建议

技术向制度转化的可能性源于技术

自身的逻辑结构和技术应用所需的组织

结构[50]。从技术治理到制度治理，需要

转变技术决策活动中“人治思维”和

“强者思维”，强化规则意识，将具体的、

实质性的规划行政行为和规划管控措施

上升为抽象的、一般意义上的行为准则，

并强化技术、制度对行政行为的作用逻

辑和调节机制建设。整体而言，应改变

“技术—行政”单向架构，突出行政行为

对技术的支撑需求；探讨将部分刚性、

弹性管控要求抽象为一般规则，进行制

度化转化，为行政行为提供制度性管理

依据；而技术成果的强制性、诱致性内

容，则可通过直接的行政行为转变为规

划制定、实施、监督检查等行政行为的

技术、管理依据。见图 4。

4.1 “制度—技术”二维框架的调节机

制建构

“制度—技术”二维框架下，可采用

“高结构弹性—低规则弹性—高内容弹

性”的阶梯型调节机制，以界定规划的

强制性、诱致性内容，实现刚性、弹性

管控的平衡。

首先，高结构弹性调节。为避免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规划治理“松

紧两难”的情况，在规划治理经验和能

力富余的地方，实行定制化制度弹性调

节机制，允许在保障基本底线的前提下

放活技术向制度转化的渠道，活化制度

结构并进行程序的严格监管。其次，低

规则弹性调节。通过总量控制、杜绝加

码、软化指标的方式，强化规划绩效评

估的底线约束，突出对强制性内容设置

图3 差异化规划导控要求的行政逻辑
Fig.3 Administrative logic of differentiated planning and control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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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的设计，注重技术向制度转化的留

痕[51]。最后，高内容弹性调节。规划治

理面临复杂性和科技手段的迭代性环境，

不断出现新的技术手段和多元的技术处

理方案。因而，在规划导控内容的选择

上，选择方式、原则均无法做到一成不

变，需要建立适应性创新的合法化机制，

为技术治理工具的制度化提供更多渠道。

总之，“制度刚性”可能会强化、放

大技术治理，技术治理同样会强化制度

的刚性，应严格技术性制度设计程序，

避免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误区。因而，

有必要适当强化“制度弹性”的设计，

对制度的运行环境进行定制化的授权，

强调更为全面和细致的制度设计并做出

帕累托最优配置。值得注意的是“制度

弹性”并不等同于降低制度的严肃性，

更不是只关注顶层设计、纲领性制度设

计，相反，制度弹性更注重对制度配套

措施的设计，强调程序的刚性。

4.2 空间规划体系下规划制度设计建议

前述可知，规划本身具有公权力的

属性，区分“强制性”“诱致性”内容是

在规划制定阶段，基于行政效率和行为

选择作出的技术区分[42]。如在法定规划

实施过程中，无论是“强制性”内容，

还是“诱致性”内容，都需要通过“项

目准入”的行政许可进行甄别，作出禁

止、允许等行政行为[52]。强制性和诱致

性内容、刚性和弹性管控要求仅作为行

政行为判断的依据之一，与相关法律法

规、技术规范制度体系共同发挥作用[53]。
对于国土空间规划制定而言，“全国

国土空间规划侧重战略性”“省级国土空

间规划侧重协调性”“市县和乡镇国土空

间规划侧重实施性”。实际上，市县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作为一级地方政府进行空

间用途管制的纲领性文件，其战略性需

求客观存在；分区规划也一定程度上承

担着总体规划协调性的作用；总体规划

本身是战略性、协调性及实施性一体的

特殊规划层次；而详细规划体现实施性

无疑。战略性发展目标和管控要求，多

作为刚性管控内容和约束性指标出现；

而协调性内容则应立足诱致性内容方式，

预留足够的弹性管控机制，以适应市场

经济规律和发展的不确定性。实施性内

容则采用强制性内容与刚性管控、诱致

性内容与弹性管控相结合的方式，实现

底线、发展机会的协同治理。见图5。
4.2.1 强制性内容及刚性管控建议

对于边界清晰，体现规划核心意图

的领地空间，可施行刚性管控，明确其

强制性内容及刚性管控要求。以市县级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例，可将值、规则、

控制线、分区、正负面清单、结构等管

控要求，区分为约束性指标、强制性界

限以及刚性管控要求三个主要类别。

第一，约束性指标。主要包括城乡

建设用地规模、生态保护红线控制面积、

自然岸线保有率、耕地保有量及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面积、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

等。第二，强制性界线。主要包括镇开

发边界、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

等控制线；城市集中建设区城市绿线、

城市蓝线、城市紫线、城市黄线的控制

要求。第三，刚性管控要求。主要包括：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目标、结构与布局；

中心城区结构性路网体系、重要公共服

务设施体系与布局要求；综合防灾减灾

目标、设防标准、防灾分区；县域内重

点工程、项目及管控要求；历史文化资

源保护名录，包括县域范围内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的保护名录；县级以上文保

单位名录；规划用途分区及管制规则；

等等。

4.2.2 诱致性内容及弹性管控建议

对于边界模糊、无法具体量化的关

系空间，可通过弹性管控，纳入诱致性

内容。以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例，

可将值、规则、控制线、分区、正负面

清单、结构等管控要求，区分为预期性、

建议性指标，结构关系以及弹性管控要

求三个主要类别。

第一，预期性、建议性指标。主要

包括约束性指标之外的、能够体现规划

意图和目标的指标。而部分地方特色的

发展要求有条件通过法定的程序列入约

束性指标进行刚性控制。预期性指标的

确定应根据规划目标和城市发展基础确

定，而建议性指标则结合地方规划治理

的核心矛盾确定，不可将控制指标泛化。

第二，结构关系。主要包括绿地系统结

构、城市界面、主要视线通廊、景观廊

道等体现空间结构完整性的管控内容，

需要在落实的过程中保持结构和系统的

完整性，灵活管理具体坐标。第三，弹

性管控要求。主要包括无立法基础，且

价值导向正确，具有行为正义性的管控

要求，此类要求往往需要通过定性的规

则实现控制，引导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本文运用逻辑思辨方法，从行政行

为视角对强制性内容、刚性管控制度的

设定背景、行政逻辑和制度设计展开讨

论，旨在以行政行为视角，思辨规划导

控逻辑，规划强制性、诱致性内容，刚

性、弹性管控要求的行政行为逻辑。

研究认为强制性内容、刚性管控要

求是规划行政行为的主体内容，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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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面向行政行为的技术—制度作用机制
Fig.4 Technical-institutional mechanism for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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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实施、监督检查等活动的主要依

据，是协调各类空间关系、维护公共利

益的关键，体现空间底线约束思维和公

共利益保障逻辑；诱致性内容、弹性管

控要求是规划行政行为的参考性依据，

是保障“强制性”内容顺利实施的重要

支撑，体现战略引领思维和结构引导逻

辑。高水平治理导向下规划行政行为的

空间治理逻辑，需要强化行政行为外在

维度的刚性、内在维度的弹性和综合维

度的系统性。“制度—技术”二维框架

下，可采用“高结构弹性—低规则弹

性—高内容弹性”的阶梯型制度设计。

对于边界清晰、体现规划核心意图的领

地空间，通过约束性指标、强制性界限

以及刚性管控要求，突出以制度约束为

核心的效率导向；对于边界模糊、无法

具体量化的关系空间，可通过预期性指

标、结构关系以及弹性引导要求，突出

其以技术决策为核心的目标导向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强制性内容并非意

味着刚性管控，诱致性内容也并非都需

要弹性管控。规划要素还存在值、规则、

控制线、分区、正负面清单、结构等多

元的管控形式差异，对于特定的规划要

素，强制性内容的表达仍需要明确是强

制实施还是强制编制，并界定其管控形

式和严格程度。对于诱致性内容，同样

也需要区分不同的引导形式所带来的实

施差异，并着重研究对其进行刚性管控

的前置条件。对于地方性国土空间规划

治理，规划治理水平和发展阶段差异、

社会治理矛盾的差异客观存在，各地仍

需要结合地方管理实际，甄别强制性内

容和刚性管控要求。

注释

① 也称引导性或指导性，社会学、政治经济

学领域普遍称“诱致性”，概念相对正式。

林毅夫先生曾指出制度变迁有强制性、诱

致性之分，本研究使用诱致性代指引导性

或指导性。

② 本研究只讨论法定规划中的强制性、诱致

性内容和刚性、弹性管控要求。

③ 1980年的《城市规划编制审批暂行办法》

第十九条，可被视为强制性内容的最早

表述。

④ 明确“健全国家城乡规划督察员制度，以

规划强制性内容为重点，加强规划实施督

察，对违反规划行为进行事前事中监管”。

⑤ 多由当地政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府指定

的法定咨询机构等组成。

⑥ 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

上线、环境准入负面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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